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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     事奉與事奉的人 

H. 處理衝突 

1) 衝突是教會生活難免的事，參與事奉者與人衝厭是難免的 

 保羅與彼得及巴拿巴的衝突。加拉太書二 11～14。 

 思想問題：保羅這樣當面責備磯法和巴拿巴，是對或錯？不要忘記，磯法及巴拿巴是

耶路撒冷教會的『柱石』，這樣當面責備令他們怎樣下台？如果你是彼得及巴拿巴，你

會怎樣反應？ 

 

2) 聖經有關衝突的處理與重建 

a) 馬太十八 7～35：絆倒人的人有禍了，一百隻羊走迷一隻，饒恕七十個七次 

b) 林前六 1～8：不宜在外人面前求審，為甚麼不情願吃虧呢？ 

c) 林前五 1～5：教會怎能容忍淫亂的事？ 

d) 林後二 5～12：不要責罰跌倒的人過重，免得他沉淪。 

e) 林前八 1～九 12：食物若吃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沒有用盡權柄。 

f) 歌羅西書三 12～17：存憐憫，恩慈，謙讓，溫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 

g) 詩篇一百三十篇：耶和華若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 

 

3)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四 1～6，『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

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經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

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討論問題： 

a) 甚麼是蒙召的恩？與合一有甚麼關係？〔太六 14～15，十八 21～35〕 

b) 請解釋『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中的重點。與『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

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有甚麼關係？ 

c)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何解？為何他們稱為神的兒子？〔太五

9〕，參箴言二十六 21～22。 

d) 為何基督徒要竭力保守聖靈合而為一的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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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法蘭西的禱文 

主阿，使我作你和平器皿    

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心    

在受傷之處播下你的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你的信心 

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的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的光明 

在憂傷之處播下你的喜樂   

 

主啊，求你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被人愛，但求愛別人；   

因為當我肯施予，我便會得著；    

因為當我肯饒恕，我便蒙赦免； 

因為當我肯死去，我便得著永遠的生命。 

         The Prayer of St. Francis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and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O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t so seek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4) 聖經處理衝突的原則 

  馬太福音十八 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

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

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

和稅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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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用你的話，指出馬太福音十八解決衝突之道。 

b) 在今日的教會，這原則是否可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的衝突因由 

A. 背景不同：背景與過去經歷塑造一個人的視野判斷，成長的環境亦形成一個人的個性及對某事

情的感受。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看到同樣一件事情，自有不同的判斷。北美成長的年輕人與海外

移民的父母親間的衝突便是其中一個好例子，北美華人教會難以長期保留青少年牧者及中文與

英文堂間的張力主要亦與背景有關係。 

 

B. 角色不同：站在不同的角色上，看到的事物會不一樣，考慮的範團亦不一樣。正如我們常指責

總統，但如果由你我當總統，我們才會真正明白事情的複雜性。讀傳道書四 13～16，曾經指

責年老愚昧王無用的年輕人，當他登上王位後，同情被別人指責。嘗試從對方角色來思想，也

許我們不會輕易武斷地批評論斷。 

 

C. 看法不同：基於背景不同，年紀不同，角色不同，每個人都同樣事情都可能有不同立場。讀列

王紀上第十二章，所羅門王崩後，其子羅波安接續他作王。以色列人都到示劍要立他作王，同

時請求羅波安減輕他們的苦工重軛。羅波安和兩批在王前侍立的人意見：兩批的意見完全相

反，王採用少年臣僕的意見，結果引起王國分裂，除了猶大支派外，以色列人背叛大衛家。 

 

 作使人和睦的人 

A. 作中肯聆聽的人 

 幫助人者的起步，就是學習耐心地聆聽 

 不要以為自己知道，不要先下判斷 

 學習放下感情因素，學習放下印象的判斷 

 中肯地聽兩面的故事 

 不要隨便表達認同或了解 

 

a. 幫助雙方重整自我與肯定別人 

加州 Fuller 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課程『處理衝突』教授 Dr. Malony在講學時提出四個和好的

步驟(四 R)。除了這四個 R外，還有兩個步驟，對解決衝突十分重要，合起來共有六步： 

(1) 回想 (Remembrance): 幫助對方回想自己我是誰？自己過去怎樣在神面前蒙恩(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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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蒙恩的罪人)，神怎樣饒恕自己，自己過去也曾錯過(今次會不會自己也有錯或誤？)。

讀詩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至第四節，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至十五節，第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

五節，然後在神面前回想反省。 

 

(2) 肯定自己 (Re-affirmation of self): 幫助對方肯定自己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不論別人怎

樣說怎樣看，我是被神所愛的。別人對我的誤解，憤怒，中傷，挑戰和悔辱，都沒有改變

這事實。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一至五節，在神面前立志：我不去論斷人，也不論斷自己。 

 

(3) 悔改 (Repentance): 幫助對方省察自己我有沒有傷害別人的言語和行為？我有沒有損害

了對方的自尊？我有沒有過激(over-reaction)的反應？我有否欠缺了謙卑和溫柔(spirit of 

gentleness)？讀詩篇第五十一篇。 

 

(4) 肯定別人 (Re-affirmation of others): 幫助對方思想對方的長處明白對方是神所厚愛的兒

女，是主內肢體，甚至為神所用的。我們其實是一家人，是同一陣線的戰友。讀約翰壹

書第四章七至二十一節。 

 

(5) 除了上面的四 R 外，應該還有一個 P，就是禱告。求神用祂的愛充滿範的兒女，讓主基督

的和平實現在祂的子民中間。叫我們可以去愛別人，愛那些與我們不一樣的人。人所不

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能改變自己與別人的，只有上帝。禱告能改變事情，禱告能把衝

突變成祝福。馬太福音第六章 9～15 節。 

 

(6) 設法讓雙方一起對談: 衝突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便是與雙方可以對談，達至

和好。敞開心胸談話是極重要的。 

a. 對談的第一步是『恢復對方的自尊』: 對談前的一封信，開始對談前出自心腑的一句承

定對方的話，對於整個會談萬分重要。衝突不能解決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因為事情的本

身，而是因為在處理中傷害了彼此的自尊。如果能夠幫助雙方在開始時實現這一步，一方

面對另一方面的肯定，將使事情未對談時實際已經解決了大半。『恢復對方的自尊』並不

是要承認事情都是自己的錯誤，而是把事情『事情化』，將人與事分開。有些人擔心，

“如果我道謙後，對方不接受，我怎能下台？”。要謹記，與人相和，恢復對方的自尊，

是我們應做的事，至於別人怎樣反應則是他的事。只要我們盡了本份，做和平之子，我們

便可以無愧於心，別人怎樣回應是他對神的事，與我們無關，不必介懷。我們的格言應該

是: “順服是我的責任，後果全交給主。” 

 

b. 對談的第二個步是『和好』: 對談的目的，不是要了解誰對誰錯，而是要復和，持守對

談的目的非常重要。有時，沒有第三者介入是最好的對談方式；但如果必須有調和者

(mediator)，調和者盡可能安靜聆聽，為雙方禱告，讓雙方直接對談。讀馬太福音第十

八章，思想這章聖經，找出基督徒的對談原則，對於談話時有極大幫助。 

 

c. 對談的第三步是要探索方案，避免將來衝突再發生。對談時當然會提到已經發生的事，

嘗試了解對方的立場，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將來同樣的衝突可以避免。對談的關鍵在於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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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聆聽對方的說話，千萬不要打斷對方的話，如果非“必須”，不須要更正細節（除

非是誤會，除非相信更正能使對方明暸事實而平靜下來）。聆聽對方心聲，了解對方的

感受和傷害，在適當時刻申明自己歉意，問題便已解決了大半。不要忘記，男性和女性

衝突後的調整時間不一樣，不要強迫對方立『回復像以對一樣』，因為衝突後的確需要

調整時間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華人教會的衝突處理 

A. 中國傳統的衝突處理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人民聚族而居，在有限的天地間分享有限的資源。保守持重的

民族性格，使中國人注重資源的合理分配，過於新資源的開拓，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為了

保持成員間的和諧關係，不致因資源不足而發生衝突，自然發展出一套較牢固的行為規範，

規定不同成員的位分與所當履踐的行為表現，要求成員信守不渝。 

 

 中國社會非常注重社會合模與順後(social conformity)，強調個人必須約束自己，以

遷就群體利益。凡事以大我為依歸，與大我保持步伐一致。荀子說: “人生有欲，欲則求，

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禮論》雖然中國人強調和

諧，互補，平均與一致，主張在人際關係中求同，顧全大體，務求做到精誠團結，各在自己

的位份上享用與分擔。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沒有兩個人的喜惡及想法是完全相同的。分

歧，對立總是免不了的現實。那麼中國人如何看待這些事實上的不同呢？中國人的做法，便

是盡可能貶低個人的本能性向與喜惡的價值，不認個人喜惡有任何理所當然的地位。人不是

天生下來，按其本性而行，便自然符合作為大社會中人的表現。人必須經過後天學習，照聖

人所訂的仁義標準來立心，養心，化性起偽，方能臻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斷言中國人

都是了無主見，盲從曲就，附和上級權威或群眾的人。中國人主張人必須按『良知本性』，

活出浩然正氣，活出剛健的人生。不過必須知道，中國人的『良知本性』，不是指『個人意

見』，而是指凌越個人意見之上的『天理』。除非個人自覺他所堅持的不僅是一已之見，而

是天理人道，否則，他仍必須尊重權威，不能孤身走我路。綜合來說，傳統社會中的中國

人，沒有視個人的喜惡抉擇為天賦的，不容置疑的權利。 

 

B. 華人教會的衝突處理 

 因為上述的傳統觀念影響，華人教會中的基督徒，有一個自然傾向，就是在有意見衝突

時，都很容易變成對立的真理之爭。中國基督徒在發生意見時，爭辯雙方總是傾向無『上綱

上線』，把自己『意見』升格為『真理』。他們不習慣在不同意見中尋找較好的選擇，而是

有傾向想分辨出那個看法才是絕對『真理』。一切必須黑白分別，大是大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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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國人在商議事情時，要非眾人都不吭聲，完全附和某個看法，全票通過; 要非

便會大動干戈，為求個人意見勝出無所不用其極，血腥味甚濃。中國人沒有給予個人意見合

法的地位，不善於處理意見的衝突。凡有意見分歧，都很容易變成對立分裂的真理之爭。而

惡性循環地，為了防範對立分歧的出現，中國人更傾向壓抑個人的意見表達，務求一團和

氣。 

 

 華人教會衝突中，更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將事情『個人化』。反對自己立場的人便是

反對自己，不服自己的權威; 不同意自己看法的人是異類，必須給以顏色，免去後患。所以

有事情看法分歧時，不是針對事情謀求解決之道，而是將分歧轉化為人際關係衝突，所以極

難解決。此外，中國人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喜歡把分歧放在心中，積存不忘。當事情分歧沒

有解決時，內心會越想越氣，產生不平與憤怒，都是針對人而不是針對事情的。 

 

 其實，華人教會注重關係的建立與維繫是一個極好的傳統。反正教會事工的推展，是為

了人的好處，以人為主。同工的建立，人與人關係的維持，比事工怎樣推展更為重要。中國

人要重溫傳統的中庸之道，除了聖經真理不容妥協外，很多事情的做法都是可以採取中間路

線的，更不能把事情及個人意見升格為『真理』，鬥至兩敗俱傷，親者痛仇者快。教會肢體

必須知道，真正的敵人是魔鬼撒但，不是神家裏的自己人。 

 

 中國人很早便看到，就像防治洪水一般，民意是要疏導而不能圍堵的。要是教會沒有

為持不同意見者提供一個合法的表達渠道，為求表面的和諧而屢以權威或多數派施壓，就

算得逞一時，這些不滿仍將幾成洪流，終會爆發成為大災禍。今天華人教會正面對民主與

自由已成社會公認的至高標準，生活在西方個人文化的潮流之中，我們更須時刻警醒，分

清楚甚麼是真正不可妥協的『聖經真理』，甚麼是可以協商的『個人意見』。教會處理衝

突時，不能仍舊背著過去文化包袱。華人基督徒都應該好好地讀以弗所書，讓神的話語取

代傳統文化成為我們心中行事為人的標準，教會生活事奉的指引，叫教會能真正的在主內

合而為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

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

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主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

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以弗所書 四 1～6) 

 

(上述資料取材自陳校慈著的『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及梁家麟著『中國人

的衝突處理』) 

 

 

 

 


